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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CR—2024—0030001

淄发改价格〔2024〕59 号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淄博市居民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

联动办法的通知

各区县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

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淄博市居民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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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居民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办法

为规范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管理，建立反映市场变化的价格动

态调整机制，促进我市居民用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山东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健全完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

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3〕552 号）、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落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政策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

〔2023〕286 号）等有关政策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城镇燃气企业居民用天然气（以下简称居民用

气）终端销售价格与综合采购价格的联动事宜。

二、联动幅度

联动幅度原则上按企业天然气实际综合采购价格减去基准

门站价格，并考虑购销差率确定。

（一）当居民用气合同量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时，计算

公式为：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=居民用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×

上游企业居民用气价格浮动比例÷（1—居民用气购销差率）

（二）当居民用气合同量不能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时，

计算公式为：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=（计算期居民用气综合采

购价格-居民用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）÷（1—居民用气购销差率）

其中，综合采购价格是指城市有居民用气销售业务的城镇燃

气公司采购的天然气（不包括合同外临时采购的 LNG）的含税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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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平均价；购销差率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行业先进水平核定，每

3 年调整一次，最高不超过 4%。

三、联动周期及联动原则

（一）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不少于 1 年。

（二）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办法应履行价格听证程序。价格联

动办法印发实施后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按联动办法予以调整的，

不再进行听证。居民用气价格调整，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

相关程序，报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发文执行。

（三）联动调整周期内城市基准门站价格发生变化的，可按

国家、省的要求予以调整，也可将变化幅度纳入联动周期综合采

购价格一并联动调整。

（四）加强偏差校核。因企业天然气购销合同签订不及时或

上下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造成联动调整价格与实际发生的价

格有差异时，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。

四、终端销售价格的确定

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=天然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+居民用

气价格联动幅度+城镇居民用气配气价格±上周期偏差金额。

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联动下调幅度不限，向上联动调整时

单次上涨幅度最高不超过 0.5 元/立方米。终端销售价格金额单位

到分，分以下四舍五入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居民用气价格上下游联动办法，仅适用于综合采购价

格及上游门站价格调整造成的燃气企业成本变化。配气价格不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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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，因燃气经营企业配气价格发生重大变化，需要对居民用天

然气销售价格进行调整的，仍按程序进行价格听证。

（二）按联动机制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后，实施阶梯气价

的，第二、三档价格按第一档调整幅度等额加减。 

（三）燃气经营企业应按价格主管部门要求，按时提报合同、

发票、数据等相关资料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

负责。

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。之前印发的有关文件规

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执行期间如遇上级政

策变化，按上级政策规定执行。


